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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醒

你问我答法治漫画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方智斌 周继祥

在网上搜索图片，看中就下载用于编

发宣传产品，这样做小心侵权。近日，舟山

市中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不久前，舟山某生活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突然收到法院传票。原来，该公司在微

信公众号中擅自使用摄影作品为文章用

图，因此被起诉。原告选择其中1张照片向

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使

用涉案摄影作品、在其微信置顶位通过博

文就侵权事实向原告公开致歉、赔偿原告

侵权赔偿金及其他费用共计10000元。

审理过程中，舟山市中院对这起侵害

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进行了调解。

最终，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被告舟山某

生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原告就其200余

张侵权图片支付图片使用费30000元，原

告不再向被告主张任何法律责任。

法官提醒：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微信公众号、微

博等新媒体逐步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

道，图片著作权侵权纠纷也随之增加。今

年前9个月，舟山市中院已审理涉新媒体

图片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11起，

涉及侵权图片近1000张，被告中既有国有

企业，也有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从这些

案件看，大部分是因使用非自有或者未经

授权图片构成侵权，且被告都是新媒体运

营者，原告均为国内较大的图片版权公

司。原告方往往由专业团队分工进行程式

化操作，具体环节包括运用图像网络追踪

系统抓取侵权图片，确定侵权主体，然后通

过电子存证技术固定证据，最后批量起诉

要求巨额赔偿，商业化维权现象突出。与

此同时，被诉侵权图片均发布在被告运营

的各类微信公众号或微博上，绝大多数被

告对网络使用图片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误

区，往往侵权而不自知，或者心存侥幸，认

为图片来源于网络已公开图片，可以下载

就能任意使用，自己分享信息未收取任何

费用不算侵权，被诉后只要删除图片就不

用承担赔偿责任。

新媒体运营者要树立合法使用图片意

识，选择自行创作、从提供正规的免费图片

资源网站下载或购买版权图片等方式，确

保来源合法，不要使用权属不明的“免费”

图片，更不要企图通过修改图片等小动作

规避侵权。委托他人管理新媒体平台的，

可要求受托人出具知识产权侵权后果自担

的书面承诺，降低商业风险。

破获
罐装地下水竟被“包装”为售价千元的“生命能量

液”，不法分子声称不仅包治百病，逆转青春，还能投资赚

钱。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了解到，

当地侦破一起网络传销案，涉案公司已发展了3万多名

会员，销售额近5亿元。

新华社 徐骏 作

通讯员 何吴琼

近日，临海汛桥交警在104国道汛

桥段设卡检查时，发现一辆车牌为浙

J0UT96的小货车存在脱审情况，且有

多次违章未处理的记录，交警示意驾驶

员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该车驾驶员将

车缓缓驶入非机动车道，突然一个加

速，强行冲卡往沿江方向逃窜。交警立

即呼叫中队数字勤务室值班人员，通过

天网数据平台锁定了驾驶员的行车轨

迹，并通知前方青岭卡点设卡对该车进

行拦截。

当青岭卡点执勤交警发现嫌疑车

辆即将驶入青岭收费站时，驾驶员却又

调转方向往孔岙村逃离。根据其行车

轨迹，交警兵分两组，一组在孔岙村道

路出口设卡拦截，另一组进村巡查。当

交警巡查至沿江孔岙村一山脚下时，发

现嫌疑车辆停在田边，车内并无驾驶人

员。正在交警准备将车辆拖走时，在围

观人群中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这不

就是小货车的驾驶员吗？交警迅速上

前将其控制住。

随后，汛桥交警将嫌疑人移交至汛

桥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处理。经审讯，

嫌疑人茅某雁今年48岁，家住温岭市

箬横镇张家村，属于温岭市人民法院临

控人员。茅某雁交代，自己的车辆因多

次违规未处理而导致车子无法通过年

审，当天遭遇交警拦车检查，担心车辆

被扣，就准备一逃了之，后来发现前方

有交警拦截，自知无路可逃的他只好弃

车而逃，可又心有不甘，就抱着侥幸心

理返回现场观望。由于茅某雁的行为

已构成阻碍执行职务行为且情节严重，

临海警方对其作出行政拘留9日的处

罚，在其行政拘留期满后将其移交给温

岭市法院。

通讯员 陈洁依

“民警同志，他又来了！”“好，我们马

上过来！”近日，海宁市海昌派出所民警

接到一工地门卫朱大爷的电话后，立即

赶到现场，联手将偷盗扣件的男子擒获。

当晚6点多，海昌派出所接到海昌

街道洛隆路某工地门卫朱大爷的报警，

称有人摸黑偷铁质扣件，人还在工地没

走。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朱大爷告诉民警，他在工地例行巡

查时，发现一男子鬼鬼祟祟，且所骑的

电瓶车踏板上有袋鼓鼓的东西，还用衣

服盖着。朱大爷询问袋里装了什么，男

子说是木头。警觉的朱大爷乘机一摸

袋子，发现是工地上的铁质扣件，连忙

拦住男子。可男子还是骑着电动车跑

了。朱大爷追了一段没追上，赶紧回到

门卫室打电话告诉老板。没想到，老板

还没来，男子竟然又折了回来。这一

次，朱大爷躲在门卫室里不动声色，等

男子进了工地，马上报了警。

男子姓陈，48岁，河南人。陈某被

抓后，朱大爷跟着民警进了工地查看，

这才明白，原来工地上还留着一麻袋铁

质扣件，陈某折返回来就是来取这袋东

西的。

证据面前，陈某承认了自己盗窃铁

质扣件的事实。他交代，因为没有工

作，就想到工地偷点铁质扣件换点钱

花，却被门卫发现了，但他觉得大爷肯

定追不上也打不过他，没想到警察这么

快就到了。

目前，陈某因盗窃被海宁警方行政

拘留，被盗的40个铁质扣件也已发还

给工地。

女员工虽已怀孕
严重违纪也会被解聘

编辑同志：
近日，已经怀孕5个月的我，因为身体不

适，就让同事帮我请假在家休息了一周。结果，

公司并没有准假，还要求我自己前往说明。同

事将这个情况告诉我后，我因为赌气而未予理

睬。而当我回到公司时，公司以我构成旷工为

由解除了与我的劳动合同，还说公司的规章制

度是经过全体员工讨论通过并公示的，其中规

定，员工未请假擅自离岗四天以上的，属于严重

违纪，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请问：公司

的做法是否妥当？

刘女士
刘女士：

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当。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二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

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

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

务协议的除外。”《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

四条也指出：“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

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

或者聘用合同。”但这并不等于用人单位无论何

种情况均不能解聘怀孕、生育、哺乳的女职工，

也不等于女职工可以借怀孕、生育、哺乳而无所

顾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

十二条第（四）项只是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

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

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即如果在

该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情形之外的，用

人单位同样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正因为你所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明确规

定，员工未请假擅自离岗四天以上，将被视为严

重违规行为，公司有权单方解除与其的劳动合

同，而该规章制度已经通过全体员工讨论通过、

公示，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决定

了你虽处于孕期，但作为公司的一员也应当遵

守。在你已经违反的情况下，公司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将

你解聘自然并无不当，因为该条规定：“劳动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

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

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

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颜东岳

擅自使用网络图片，一公司付出3万元
法官：新媒体发布要避开图片侵权这个“坑”

自觉门卫追不上也打不过，他折回工地偷扣件

货车脱审且有违章未处理，他路遇检查冲卡跑


